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京技管[2005]114号

第一条  为加强统计管理，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结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 ）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开发区区域内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区内注册和区外注册区内开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各单位”）。

第三条  开发区统计局（以下简称统计局）是全区统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以及执行统计法规的检查工作。

第四条  开发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资料由统计局管理，对外提供各类的统计资料必须以统计局的数字为准。

第五条  开发区统计局负责审核、公布全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并及时发布统计公报。

第六条  全区各单位必须设置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负责本单位的统计工作。统计人员的职责是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搜集整理统计资料，上报各种统计报表，开展统计分析。

第七条  统计人员必须取得市统计局统一制发的《统计人员岗位证书》方可从事统计工作。统计人员调动，应当办清交接手续。凡不具备《统计人员岗位证书》的在岗人员，可在岗培训，经考试合格后取得证书。

第八条  全区各单位应当按照统计局的要求，按时报送统计报表。报表内容、报送时间由统计局确定。

开发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在报送经营地统计部门的同时抄送开发区统计局一份。

开发区内认定的高新技术单位，必须按注册地原则报送开发区统计局。

第九条  各单位必须按时提供真实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或者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上报的统计资料必须经本部门和本单位领导人审核、签署。各部门和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擅自修改，也不得授意和强迫统计人员修改。

第十条  开发区的各类统计调查报表原则上使用北京市统计局制发的统计调查报表。北京市统计调查表以外的调查内容由开发区统计局制发统计调查表。

第十一条  开发区统计局制发的统计调查报表，在报表的右上方标有制表机关名称、批准机关、表号和执行期限。不符合上述规定或者超过执行期限的统计调查表属非法报表，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填报，并向统计局举报。

第十二条  开发区内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在批准成立或者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日起10日内必须到统计局办理统计登记，并按照规定报送统计调查表。

第十三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由管委会按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作具体规定的其他事项按照《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6年2月1 日起施行。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京技管字[1999]106号）同时废止。

二OO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